[bookmark: OLE_LINK1]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全自动PCR（荧光免疫）分析仪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根据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标准采购管理规程和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管理规范，该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采购申请具体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为提升实验室致病菌检测能力，进一步降低公司食品风险，申请购置一台全自动PCR（荧光免疫）分析仪，用于开展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权威标准的致病菌（如沙门氏菌、李斯特菌、诺如病毒等）检测项目，同时该设备还能够开展物种基因鉴定（猪、羊、牛等），以判断供应商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二）项目名称：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全自动PCR（荧光免疫）分析仪采购项目
（三）合同期限：一次性采购合同（设备到货、安装、试运行，验收合格后二年及以上质保）
（四）交付期限：合同签订后60个自然日内。
（五）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30日内支付15%预付款，设备到货安装调试合格后支付35%，设备试运行三个月且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总价的45%，待质保期满且无任何质量问题30日内支付剩余的5%。每次付款前要求供应商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保证发票的真实性。
（六）项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领航路100号。
[bookmark: _GoBack]二、采购计划批复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的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对上海航食《关于2026年采购投资计划的请示》的批复。
三、采购需求
1、 用途：用于样本的致病菌（如沙门氏菌、李斯特菌、诺如病毒等）检测项目，以及物种基因鉴定（猪、羊、牛等），
2、 参数和性能要求：
2.1基本性能：
2.1.1.适用耗材：48×0.2ml（可适用于单管、8联管）；
2.1.2.样本通量：48孔；
2.1.3.反应体系：5-100uL；
2.1.4.线性范围：1～1010copies；
2.2温控系统：
★2.2.1.控温技术：通过半导体制冷器对模块进行夹心式加热和制冷，使用全新覆胶工艺和冷、热基板金属化的长寿命半导体制冷器。
2.2.2.控温模式：依据加液量自动选择BLOCK和模拟TUBE两种控温模式；
2.2.3.控温范围：4.0～105.0℃； 
2.2.4.最大升降温速度：≥5℃/s；
2.2.5.控温精确度：≤±0.1℃；
2.2.6.温度波动范围：≤±0.1℃；
2.2.7.温度均匀性：≤±0.3℃ ；
2.2.8.热盖温度范围：30℃～110℃，全封闭3D电动热盖，可以实现试管压力恒定，自动升降，有效防止试剂蒸发，确保实验稳定可靠，操作简便；
2.2.9.低温保存功能：具有SOAK低温保存功能；
2.3荧光检测系统：
2.3.1.激发光源：长寿命LED光源，免维护；
★2.3.2.检测器：光电倍增管PMT，避免边缘效应，免于进行ROX校正，检测灵敏度高；
2.3.3.荧光检测波长：500-800nm；
2.3.4.激发光波长：300-800nm；
2.3.5.检测通道:4个；
2.3.6.部分荧光染料：F1:FAM、SYBR Green I； F2:VIC、HEX、TET、JOE 、CY3、TAMRA；F3:ROX，TEXAS-RED；F4:CY5，Quasar 670；
2.3.7.扫描方式：底部荧光扫描方式（全板扫描或指定行扫描），光程短、准确度及重复性高；
2.4软件系统：
2.4.1.操作界面：全中文操作界面，程序设定灵活，分析和报告功能全面，参数可储存。
2.4.2.软件功能：具有定性判断、绝对定量、相对定量、SNP分析系统功能、熔解度曲线分析功能、HRM分析功能；梯度功能、自动增益调节等；
2.4.3.模板功能：可自定义实验报告格式，预存多种行业实验报告模板；
2.4.4.特色功能：文件内容备注功能、样本资料记录功能、文件运行显示功能、检测数据分析功能、分析结果输出功能、故障保护和报警功能；
2.4.5.数据导出：导出CSV、Excel、txt等格式的实验数据。
4、 服务要求
（一）设备安装后需提供的资料：
1.设备、材料产品合格证、说明书及技术资料。
2.使用操作及维护维修手册。
3.备品备件、工具清单。
4.系统故障处理恢复方案及应急救援手册。
5.设备、材料清单（包括型号、规格及数量）。
（二）技术服务及人员培训要求：
1.供货商派遣技术熟练，身体健康，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为采购方提供技术服务及人员培训。
2.对采购方的维修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3.技术服务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内容：安装、调试、试运行、培训，以及其他供货商必须提供的其他技术服务。
4.供货商指派一名技术服务人员作为现场总代表，负责合同范围内的设备的总技术指导。
5.供货商的技术服务必须正确无误。由于供货商技术人员不正确的技术指导，而造成设备和材料的损失。供货商必须负责免费修理、更换和补充。
6.现场的培训
培训计划包括课堂教学和现场操作两部分。通过培训，应使采购方现场操作人员达到如下的目的：
- 了解设备的功能和操作使用管理方法。
- 了解安全操作规程和使用时必须注意的事项。
- 掌握常见故障发生的原因、如何排除故障等内容。
- 学会设备的日常保养知识。
- 了解设备的保护装置。
（3） 进场验收：
1.供货商提供合格证和质量证明文件。
2.设备到达项目现场后，供货商与采购方一起根据运单和装箱单对设备的包装、外观及件数进行清点检验。如发现有任何不符之处经双方代表确认属供货商责任，由供货商处理解决。当设备运到项目现场后，双方应尽快开箱检验，检验设备的数量、规格和质量。
3.现场检验时，须由采购方和供货商双方组成的验收小组一起检验。如发现设备由于供货商原因（包括运输）有任何损坏、缺陷、短少或不符合合同中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规范时，应做好记录，并由双方代表签字，各执一份，作为采购方向供货商提出修理和/或更换和/或索赔的依据。
4.遵守采购方公司安全管理要求：施工区域做好防护措施，安装调试好要求后交付验收。
5.设备到场需提供设备出厂合格证、使用说明等。进场安装如涉及电工、登高、焊接人员需持有有效期内操作证，并提供复印件。
（四）安装、调试
1.供货商在设备到货前应书面提出货物堆放和安装场地的要求。
2.供货商提出安装计划必须由采购方认可后实施。
3.在设备装卸和安装施工期间，供货商须负责解决所需的起重、搬运的设备、器具、工具（包括专用工具）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供货商应在收到采购方的书面通知后3日内到达现场，确认已预留的大型设备吊装孔尺寸。
4.安装人工、材料、工具、货物装卸费、运杂费、保险费、现场施工、安装调试验收等应全部含在总报价中，后续不得另行增加由吊装直至设备就位等发生的货物二次搬运费用。
5.供货商负责设备的安装工作。
6.供货商应在安装后对设备进行调试、现场测试，以检验其设计制作、操作性能和功能等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应提供所有调试和试运行所需的工具、材料、仪器及劳务。配合安装、调试，试运行所需的工具、材料、仪器及劳务均由供货商负责准备。
7.设备安装所需要的临时设施及所需的设备的产品保护、工作设施、工作照明、防护、安装脚手、围栏、警告标志和守护人员等由供货商负责。
8.采购方保留对供货商驻现场主管和工作人员人选的审查权，若采购方认为任何供货商工作人员不能胜任工作、行为不良、违反现场工作制度或野蛮操作、不听指示、存在安全隐患以及采购方认为应予调离的其它原因，采购方有权请求更换，供货商应立即更换人员，并不得借此要求赔偿和拖延工期。
9.验收分二个阶段：初步验收（设备数量准确，相关资料已提交，可正常运行）--试运三个月满足使用需求进入最终验收。
（五）售后服务
1.试运行和质保期间由于设备质量因素而造成的损坏，均由供货商负责免费维修和更换备件。
2.供货商应承诺在上海有售后服务机构，并能及时处理所有报修服务。在接到报修通知后4小时内赶到现场，并必须连续进行维修，直至故障排除完全恢复正常服务为止。供货商在修理或更换设备的电气和机械部件，必须采用原制造厂出品的零部件。
五、供应商资质
具有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及相应的经营范围：销售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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